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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_AF_95_E8_BE_85_E5_c46_538260.htm （一）申报纳税程序 1

．房地产开发公司 纳税人应当在签订房地产转让合同、发生

纳税义务之日起7日内或在税务机关核定的期限内，按照税法

规定，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，同时提供下列证件和

资料： ①房屋产权证、土地使用权证书。 ②土地转让、房产

买卖合同。 ③与转让房地产有关的资料。 ④根据税务机关的

要求提供房地产评估报告。 2．房地产开发公司以外的其他

纳税人 这类纳税人应自签订房地产转让合同之日起7日内，

到房地产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纳税申报，并提供下列

资料： ①房屋及建筑物产权、土地使用权证书。 ②土地转让

、房产买卖合同。 ③房地产评估报告。 ④与转让房地产有关

的税金的完税凭证。 ⑤其他与转让房地产有关的资料。 3．

纳税人发生下列转让行为的，还应从签订房地产转让合同之

日起7日内，到房地产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备案： a．因国家

建设需要依法征用、收回的房地产，纳税人因此而得到经济

补偿的。 b．因城市实施规划、国家建设的需要而搬迁，由

纳税人自行转让其房地产的。 c．转让已居住原自用住房的。

（二）纳税时间和缴纳方法 1．以一次交割、付清价款方式

转让房地产的，主管税务机关可在纳税人办理纳税申报后，

根据其应纳税额的大小及向有关部门办理过户、登记手续的

期限等，规定其在办理过户、登记手续前数日内一次性缴纳

全部土地增值税。 2．以分期收款方式转让房地产的，主管

税务机关可根据合同规定的收款日期来确定具体的纳税期限



。 3．项目全部竣工结算前转让房地产的，可以预征土地增

值税，待该项目全部竣工、办理结算后再进行清算，多退少

补。 凡采用预征办法征收土地增值税的，在该项目全部竣工

办理清算时，都需要对土地增值税进行清算，根据应征税额

和已征税额进行结算，多退少补。 （三）纳税地点 土地增值

税由房地产所在地的税务机关负责征收。所谓“房地产所在

地”，是指房地产的坐落地。 （四）相关责任与义务 1．土

地、房产管理部门应当向当地税务机关提供应税房屋及建筑

物产权、土地使用权，土地出让金数额、土地基准地价、房

地产市场交易价格及权属变更等方面的资料，并有责任协助

税务机关做好土地增值税的征管工作；土地、房产管理部门

对未依法办理纳税手续的纳税人，不得办理房屋产权、土地

使用权权属的变更手续。 2．被授权进行房地产价格评估的

各评估机构，必须严格按照税法规定的方法进行应纳税房地

产的价格评估。其评估结果经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审核验

证后作为房地产转让的底价，并按税务部门的要求按期报送

房地产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，作为确认计税依据的参考。 3

．纳税人未按规定提供房屋及建筑物产权、土地使用权证书

、土地转让、房产买卖合同、房地产评估报告及其他与转让

房地产有关资料的，以及纳税人不如实申报房地产交易额及

规定扣除项目金额造成少缴或未缴税款的，按照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；纳税人偷逃

税款，触犯刑律的，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100Tes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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